
华侨大学学生处文件
校学〔2012〕38号

关于举办福建省“中华诵・经典诵读大赛”选拔赛的通知
各学院：

为深入开展“中华诵·经典诵读行动”，激发人们对中华优秀文化和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和热爱，提高国民语言文化素质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水平，根据福建省教育厅、福建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《关于开展福建省“中华诵·经典诵读大赛”的通知》（闽教语〔2012〕4号）的精神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赛组别

根据本次大赛组别设置，我校可参加的组别有教师组、大学生组和集体组，按照参赛人报名时实际身份编组。

其中：教师组、大学生组是个人诵读；集体组是教师或大学生集体诵读，人数不少于5人。

二、诵读篇目范围和形式

本次诵读大赛以传统经典诗文和红色经典诗文诵读为主。表演形式不拘一格，以充分体现作品内涵，活泼新颖，特色鲜明为佳。

三、报名方式

本次选拔赛由学生处和文学院主办，由文学院团委承办，采用个人自荐和组织推荐的方式报名。各单位请于9月14日（周五）前将选拔赛报名表（见附件）送交文学院团委办公室（泉州校区文科楼二楼A211）薛凯老师收，联系电话：0595-22693391，同时将报名表电子版表格发送到xuekai@hqu.edu.cn。

四、选拔方式

学校将根据报名情况组织一定形式的初选，确定参加全省比赛的师生和诵读篇目，组织培训，根据福建省“中华诵・经典诵读大赛”参赛要求，统一拍摄和刻录视频资料，上报全省参加比赛。
请各单位积极组织本单位师生参加，把经典诵读作为推动素质教育的有效手段，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有机融合，努力形成班班诵读、人人诵读的可喜局面，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，提高广大师生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。

附件: 福建省“中华诵・经典诵读大赛”选拔赛报名表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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